
115學年度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 

專業工作人員（副召集人）遴選簡章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51條。 

   （二）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三）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設置及運作要點。 

二、目的：公開遴選具身心障礙教育經驗與服務熱忱之優秀特殊教育人員，擔任本市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中心副召集人（1位），以提供本市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以

下併稱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相關諮詢、輔導與服務。 

三、錄取名額：副召集人 1 名。 

四、專業工作人員資格： 

（一）本局所屬公立學校（幼兒園）正式教師，並有 3年以上正式任教年資，且曾擔任組長以 

上之行政職務 3年以上，且未曾受刑事、懲戒或懲處。 

（二）對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具備熱忱。  

（三）電腦文書處理、網路通信等資訊能力。 

（四）對於工作具熱忱，有良好溝通力且積極正向思考，並配合特教科執行政策。 

（五）具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資格者優先錄取。 

五、副召集人任務: 

   （一）協助召集人督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業務推動情況。 

   （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就學安置輔導、轉銜通報等專業諮詢服務。 

   （三）辦理評估人員專業培訓相關工作。 

  （四）承辦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 

  （五）上班時間及差勤依所商借地點之相關規定，寒、暑假期間須上班，休假比照學校教師 

兼行政人員辦理（休假補助費及不休假加班費比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六、工作地點：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位於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內）。 

七、推薦及遴選方式： 

   （一）受理推薦時間：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 

   （二）推薦方式：逕送報名表及相關個人資料乙份至本局特殊教育科陳博文借調教師 

         （07-7995678轉 3078）。 

   （三）以下單位得推薦符合資格之優秀教師： 

         1.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2.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3.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 

   （四）遴選方式： 

         1.第一階段：採報名表件書面審核，依審查結果通知第二階段面談。 

         2.第二階段：通知個別面談，面談後擇優錄取。 

         3.甄選面談時間：報名結束後另行通知。 

         4.甄選地點將由本局另行通知。 

         5.錄取人員將由本局另行通知。 

八、副召集人聘期： 

   （一）聘期一年，自 115年 8月 1日起至 116年 7月 31日止。 

   （二）聘期屆滿前，由本局組成考核小組辦理考核，經考核通過後，始得續聘兼之。 

   （三）副召集人於任職期間，有違反法令、重大缺失或不適任情形者，本局得以解聘或改派， 

         不受第一款所定任期之限制。 

 



九、權利及義務： 

   （一）以全部時間擔任副召集人之權益 

         1.減授全部基本教學節數，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課）教師授課，所需經費

由本局支應。 

         2.聘任期間之年資，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主任

甄選之資績評分。 

         3.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 

   （二）副召集人之義務 

         1.經聘任後，應參與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與其任務相關之專業提升研習活

動，以精進專業知能。 

         2.應出席所指派之相關中心及聯繫會議。 

         3.應遵守保密義務，對於個人資料或機密案件均不得洩漏。 

十、考核及獎勵: 

  經本局考核小組依所訂考核指標，就副召集人之執行任務情形或表現予以考核後，結果優良

者，獎勵如下: 

   （一）該年度考核成績達 80分以上者，予以敘獎。 

   （二）3年內有 2次考核成績優良，並獲記功者，由本局安排至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 

         訪。 

   （三）除前二目獎勵外，三年內有二次考核成績達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前百分之十者，得向

本市申請於暑假期間赴國外學校或機構，參與提升課程與教學，或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

短期進修之部分補助。 

   （四）前目所定獎勵之申請方式及補助額度，由本局衡酌獲配之年度預算通知學校辦理；獲獎

勵者，應自考核後二年內，一次請畢。 

十一、報名及繳交資料（繳驗下列資料並依序裝訂）： 

（一）報名表（請貼妥照片）。  

（二）教師證書、國民身分證、學經歷、獎勵等證件影本。 

十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本局公告之相關事項辦理。 



115學年度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 

專業工作人員（副召集人）遴選推薦表 

推薦單位：____________ 

 受推薦教師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請於相片背

面加註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  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轉分機 

（H）：  

（行動電話）： 

服務學校  現任職務  

服務年資        年（計至115年7月） 主要任教領域／科目  

行政經歷 

行政職務共____年 

（           請詳述職務年資，如特教組長3年） 

最高學歷 

（畢業系所） 

 

最近 

5年 

考核 

  110學年度  等 

  111學年度  等 

  112學年度  等 

  113學年度  等 

  114學年度  等 

曾擔任及參與 

身心障礙教育

相關工作資歷 

 



相關證書、 

證明或證照 

 

特殊教育相關

之訓練或研習 

 

特殊表現或 

優良事蹟 

 

簡  要 

自  述 

 

推  薦 

理  由 

 

受薦教師簽章  

推薦人／單位 

簽章 

 

 


